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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花（化名）不想掏那么多钱，这个
想法在她脑海中盘旋了几个月。

“一开始就不是我碰倒她的，我是后
来碰的，为什么我要负全责？”王春花觉得
自己很冤枉。

事情还要从 2019年 11月 15日说起。
那天，李海英（化名）驾驶电动自行车与驾
驶电动自行车的王德田（化名）发生碰撞
致李海英倒地，后又被驾驶电动四轮车的
王春花碰撞，造成李海英受伤。事故发生
后，王春花驾车逃离现场。经交警部门勘
验后认定：王春花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当时旁边人说不是我碰倒她的，没
我啥事，让我走，我就走了。哪知道现在
却要我赔这么多钱，一下五万多元。”

李海英找王春花私下协商失败，2020
年 4 月 26 日，一纸诉状，将王春花起诉至
法院。

近年来，成武法院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探索重组了 36
个审判团队，李霞速裁团队便是其一，主

要办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接到该
案后，承办法官李霞准备先调解试试。

“王春花的地址太不详细，电话也打
不通，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找到她？”法官助
理王晓硕刚进入法院工作没多长时间，打
了几次电话后，向李霞投来求助的目光。

“被告是哪个村的，叫啥名，问问该村
网格员，他们应该知道。”李霞法官提醒
道。

“这一家就是了。”网格员老张指着一
扇红色的门说，“你们进去吧，我就不去
了。”说完，摆摆手走了。

没过多久，李霞就带着王晓硕，敲开
了王春花的家门。

“你们谁说也没用，我一分钱没有。”
面对李霞二人的劝说，王春花不想听，甚
至有了排斥。“本来就不是我撞倒的，现在
全算我身上，五万元，我赔不起。”

“法律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如果当
事人逃逸，是要负全责的。”王晓硕赶忙解
释道。不过王春花听不进去，“啥全责不

全责的，反正我是不赔，谁先撞倒的找谁
赔。”

“这怎么调？”王晓硕将目光投向李
霞，“要不开庭审理吧？”

开庭？一旦开庭审理，王春花承担的
费用和压力将会更多，想到这里，李霞默
默地摇了摇头，“再试试。”

隔了一天，李霞带着王晓硕再次来到
王春花家中，但是这次多了一个人——调
解员张姐。

“大妹子，你别激动，有些事，不是你
想咋样就咋样。”张姐本来就和王春花熟
悉，有啥话就直说，“法律法规，不管是谁
都得遵守。法律规定了，发生事故逃逸全
责，如果你当时不走，打电话报警，反倒没
这么大事，关键是你走了啊。”

“我即使走了，也不能赔那么多钱啊，
她又撞得没那么严重啊。”王春 tj 花心里
有抱怨。

“这钱不仅是医疗费，还有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护理费啥的。你要是嫌多，回来咱

让李庭长跟那边商量商量，争取少赔点。”
张姐的话，王春花听进去了。
而后，李霞联系到原告李海英，李海

英对王春花的情况表示理解，愿意降低赔
偿数额。

“李庭长，我发现了，网格员和调解员
真是我们的好帮手啊。”王晓硕送走当事
人，看着调解书，开心地说道，“人是网格
员张大爷帮忙找到的，事是张姐帮忙调解
的，真给力啊。”

“你说得对。他们的帮忙，让我们省
了不少功夫。”李霞轻轻一笑，“最终，也让
当事人省了钱又省了心，挺好！”

通讯员 陈 鹏 记者 胡德光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连日来，市
司法局深入推进精准法律援助工作，扎
实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特殊群体”主
题活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维
护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
的合法权益，以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赢
得社会各界对“精准法援”的赞誉。据
介绍，2018年以来，全市共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 25706件，受援人数 26716人次，
为 受 援 人 挽 回 或 避 免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3.16 亿元。

全心关爱老年人。突出高龄、失
能、贫困、伤残等老年人的特殊法律需
求，努力解决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法律问题，积极参与涉老合
法权益调解、诉讼、法律咨询等工作。
优化老年人法律服务方式，完善“涉老
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
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快速办理，进一
步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努 力 实 现“ 应 援 尽
援”。

贴心关爱妇女。完善便民措施，
健全完善妇女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做
好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
妇女维权网络，加强工作站法律援助
业务培训，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站服务
水平，为有法律援助需求的妇女提供
快捷便利的服务。优化服务方式，挑
选在妇女维权方面富有经验的律师成
立妇女维权律师团，重点承办妇女维
权法律援助案件。开展形式多样的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扩大妇女法治宣传
教育覆盖面，增强普法和维权宣传工
作的成效 ,提高广大妇女依法维权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

真心关爱未成年人。积极开展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治宣传，紧贴未成
年人学法用法需求，开展“送法进校园”

“ 法 治 讲 堂 ”“ 法 律 援 助 校 园 行 ”等 活
动。充分考虑未成年受援人的身心特
点，成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团，确保未
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和效果。

善心关爱残疾人。依托乡镇（办
事处）司法所设立法律援助咨询点，拓
展基层服务网络，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站点向城乡社区、村居延伸。依托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充分发挥残疾人
维权工作站等机构的作用，形成了覆
盖全市的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方便残疾人群众就近寻求法律帮助。
建立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体，以志
愿 律 师 为 骨 干 的 残 疾 人 法 律 援 助 网
络，为全面开展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倾心关爱农民工。构建农民工维
权平台，在市、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分别设立法
律援助工作站，及时介入群体性劳动
争议案件，化解矛盾纠纷。将农民工
列为重点援助对象，畅通农民工法律
援助绿色通道，及时为农民工困难群
众提供及时便利、优质高效的服务。

市司法局：打造法律援助民生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徐伟峰 记者 胡德
光）“对她来说这可能是一件不起眼的小
事，对我来说这笔钱却是我辛辛苦苦种
蒜得来的，真的是太感谢了！”6月 5日下
午，吴先生和家人来到郓城县检察院，将
一面写有“拾金不昧好榜样 传递社会正
能量”的锦旗送到员额检察官初冬梅的
手中。

原来，在从法院返回的路上，初冬梅
发现了遗落在路边装有现金的钱包，由
于钱包内没有其他证件可以联系到失
主，初冬梅便在原地逐一询问正在干活
的工人和经过的路人，最终等来了丢失
钱包的吴先生。

“ 我 在 掏 包 的 时 候 ，才 发 现 钱 包
丢 了 ，我 也 不 确 定 到 底 是 在 哪 里 丢
的，只能急匆匆地沿路一边询问一边
找。在法院附近，发现了拿着我钱包
的 好 心 人 。 当 时 她 只 说 是 在 检 察 院
上 班 ，我 又 通 过 朋 友 打 听 ，才 知 道 是
咱 们 初 冬 梅 检 察 官 。 说 起 来 这 还 是
我第一次来检察院，竟然是来找回自
己 丢 失 的 钱 包 。”这 段 非 同 寻 常 的 经
历让吴先生印象深刻。

面对吴先生送来的锦旗，初冬梅表
示:“我相信如果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
的。作为一名检察官，就更应该为老百
姓做好事了。”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6 月 4 日下
午，东明法院环资庭对被告人冯某某、宋
某某、李某某非法采矿罪一案进行公开
宣判，三人分别被判处刑罚并处罚金。
同时，法院判决三被告人共同赔偿因其
犯罪行为导致的恢复河道清障费用。

据悉，该案是全省环境资源审判改
革后，全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经查明，被告人冯某某、宋某
某、李某某于 2019年 8、9月份，在未取得
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黄河河道

内，使用采砂船通过围堰抽水淤砂的方
式，从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抽取河砂进
行出售盈利，影响黄河行洪安全，损害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某某、宋
某某、李某某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在
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情节严重，其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
已构成非法采矿罪，综合三被告人的犯
罪情节、认罪态度、悔罪表现，遂依法作
出判决。

本报讯（通讯员 董会剑 记者 胡德
光）6月 5日上午 9时许，辖区群众姜某某
为单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送来一面锦
旗，对民警帮助自己避免 13000元的损
失表示感谢。

5月 30日上午 9时许，姜某某报警
称，收到一条自称是法院工作人员发来
的消息，称姜先生欠款 13000元，还提供
了一个私人账户让姜先生把欠款打过
去，否则姜某某就将被他人起诉。经姜

某某回忆，自己也记不清有无此事，特向
派出所民警寻求帮助。

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工作，经分析，
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随后，民
警对近期电信诈骗典型案例进行认真分
析和耐心讲解，姜先生才知道自己被骗
了。民警通过丰富的工作经验，及时制止
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保护了群众的财产
安全。姜某某特地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警方提醒：近期，电信诈骗案件呈高

发态势，网络诈骗最为突出，其中刷单、
刷信誉、网络贷款、投资平台等案件较
多，冒充公检法、冒充单位领导、冒充微
信QQ好友也不断出现。受骗者以个体
户、无业人员、学生为主。因此，凡是牵
扯到转账汇款的一定要电话确认是否为
自己的亲朋好友，行政执法机关绝不会
存在“安全账户”“私人账户”来转移存放
群众的资金，需要缴纳的款项也一定会
在正规的缴费窗口办理。

本报讯（通 讯
员 李 青 记者 胡德
光）日前，郓城县公
安局西城派出所查
处一起谎报案情案，
违法嫌疑人纪某被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当 日 ，郓 城 县
公安局接到纪某报
警称，被男子李某拐
卖并强奸。接报警
后，民警立即前往调
查，找到李某，对其
和纪某进行依法询
问，得知其实并无拐
卖、强奸一事。经调
查，证实李某和纪某
是情侣关系，双方已
经谈了 3年恋爱，几
日前，李某与纪某因
琐事发生矛盾，双方
互相殴打。当双方
再次发生冲突，为报
复男友，纪某随即报
警谎称被李某拐卖、
强奸。目前，违法嫌
疑人纪某已被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并处罚款 200 元的
行政处罚。对此，纪
某对自己的行为懊

悔不已。
警方提示，向公安机关报警、报

案时务必如实反映情况，谎报警情、
案情的行为一经查实，将被依法处
罚。

为提高青少年的法治观念，增强其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6月 3
日，巨野县检察院“润禾工作室”成员到巨野县第十二中学开展“普法进校
园、护航青春路”主题宣讲活动。该院“润禾工作室”成员结合相关案例，深
入浅出地讲解法律知识，引导同学们学会分析、学会辨别、学会拒绝，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走好青春的每一步。

通讯员 马云生 摄

6月 2日，曹县公安局青菏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学校，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民警
通过给学生们讲解防诈骗、防拐骗、防触电、防溺水和如何正确使用拨打110等安防知识，提高学生
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图为民警在给学生们讲解防溺水自救安全常识。 通讯员 董西德 摄

“这位好心人，她叫初冬梅，在检察院工作”

单县警方及时制止一电信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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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增强 记者 胡德
光）“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家离菏
泽这么远，多亏你们的守护，确保了孩子
安全……”6月 5日晚上，赵女士从河北
急匆匆赶到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和平路派
出所，对民警的救助守护表示感谢。

据赵女士介绍，她的儿子程帅（化
名）今年 13岁，是初一年级学生。6月 4
日中午，母子两人因故拌了几句嘴后，程
帅离家出走。5日凌晨 2时左右，焦急等
待的家人得知程帅乘火车已经到达菏
泽。根据程帅发送的入住酒店照片和位
置，赵女士拨打了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和
平路派出所电话报警求助。5日凌晨 2

点 40分许，值班民警接到求助电话立即
赶至酒店核实孩子情况，确认其在房间
后，安排两名民警在房间外守护，等待其
家人的到来。5日晚上 8时左右，赵女士
赶到酒店，将孩子紧紧抱住喜极而泣。

民警对程帅进行了劝导教育，告知
他离家出走是不理智的行为，以后遇事
要和父母、家人多沟通。

男孩负气离家出走 民警伸援手助其归家


